
1. 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涉爆粉尘企业

3.检查项：涉爆粉尘企业安全设备设施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

5.检查内容：除尘系统是否采用粉尘沉降室除尘，或者采用

干式巷道式构筑物作为除尘风道

6.检查标准：

6.1 风管应采用钢质材料制造，禁止采用干式巷道式构筑物

作为除尘风道；风管的设计强度应不小于除尘器的设计强

度。

6.2 禁止采用干式静电除尘器和重力沉降室除尘。

6.3 查看除尘系统是否采用非粉尘沉降室除尘，是否采用非

巷道式除尘。


